
   荷塘区农村工作局     部门行政权力清单

实施主体（公章）：株洲市荷塘区农村工作局

	序号
	事项名称
	类别
	实施依据
	备注

	1
	农村居民修建自用住宅占用林地审批
	行政许可
	《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17条；《株洲市荷塘区农村居民修建自用住宅占用林地办理手续暂行规定》
	

	2
	林权初始、变更、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林木和林地登记管理办法》第2、6、7条
	确认主体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工作

	3
	乡村兽医登记
	行政许可
	《乡村兽医管理办法》第6条
	

	4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审批
	行政给付
	《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5
	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牺牲给予医疗、抚恤给付
	行政给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一条：（四）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牺牲的，国家职工由所在单位给予医疗、抚恤；非国家职工由起火单位按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给予医疗、抚恤，起火单位对起火没有责任或者确实无力负担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医疗、抚恤。《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四条：对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
	由当地人民政府支付，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工作　

	6
	全区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情况检查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督促、检查下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第278号令）第二十五条：植树造林应当遵守造林技术规程，实行科学造林，提高林木的成活率。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当年造林的情况应当组织检查验收，除国家特别规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外，成活率不足百分之八十五的，不得计入年度造林完成面积。
	　

	7
	森林防火区内有关单位的森林防火组织建设、森林防火责任制落实、森林防火设施建设等情况进行检查
	行政检查
	《森林防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1号）第二章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森林防火区内有关单位的森林防火组织建设、森林防火责任制落实、森林防火设施建设等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森林火灾隐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下达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消除隐患。
　　被检查单位应当积极配合，不得阻挠、妨碍检查活动。
	　

	8
	森林防火期内，进入森林防火区的车辆和人员的森林防火检查
	行政检查
	《森林防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1号）第二章第二十七条：森林防火期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林业主管部门、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管理机构可以设立临时性的森林防火检查站，对进入森林防火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森林防火检查。
	　

	9
	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森林资源流转审核
	其他行政权力
	《湖南省森林资源流转办法》第十八条：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森林资源流转，按照下列规定审批：　（一） 面积300公顷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二） 面积300公顷以上、500公顷以下的，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三） 面积500公顷以上的，由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10
	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的林地范围内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需要占用林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修筑其他工程设施，需要将林地转为非林业建设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11
	对退耕还林建设项目的检查验收
	其他行政权力
	《退耕还林条例》（国务院令第367号）第三十三条：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检查验收标准和办法，对退耕还林建设项目进行检查验收，经验收合格的，方可发给验收合格证明。
	　

	12
	造林检查验收
	其他行政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督促、检查下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当年造林的情况应当组织检查验收，除国家特别规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外，成活率不足百分之八十五的，不得计入年度造林完成面积。
	　

	13
	生产、经营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企业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湖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第十九条：凡生产、经营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企业，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三十日内，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14
	林权争议调解协议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并由调解人员署名，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5
	国家林业专项补贴专项资金分配
	其他行政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八条：（二）根据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对集体和个人造林、育林给予经济扶持或者长期贷款；《退耕还林条例》第三十五条：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具体补助标准和补助年限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关于开展2010年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工作的意见》（财农〔2010〕113号）；《关于开展2010年森林抚育补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16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专项资金分配
	其他行政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国家依法保护森林、林木和林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经营者依法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的经营者，依法享有经营权、收益权和其他合法权益。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第二条；《湖南省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第二条
	　

	17
	育林基金使用
	其他行政权力
	《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育林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2009〕32号）；《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林业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育林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湘财综〔2012〕43号）
	　

	18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
	其他行政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第10号令）第四条： 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19
	承包地违法使用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条规定：承包方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农业、国土、林业）依法予以处罚。
	实施主体为经管办

	20
	农民负担监督
	行政监督
	《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第四条  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检查有关农民负担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协助有关机关处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件；培训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人员。
	实施主体为经管办

	21
	惠农补贴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强农惠农资金监督管理的意见》（湘办[2009]65号）“从 2010年 1 月 1 日起，强农惠农资金业务主管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把强农惠农资金名称、来源、金额（包括本级安排）、项目安排等情况在资金正式拨付后的15个工作日内报同级纠风办和审计部门备案，惠农政策补贴、补偿和补助资金要同时报同级减负办备案。纠风办、审计部门、减负办和强农惠农资金业务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按照分级负责和条块管理的原则，分别建立项目资料档案，并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
	实施主体为经管办

	2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其他行政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一章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分工，支持有关调解组织。
	实施主体为经管办

	23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审批
	其他行政权力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办法(试行)的通知》(湘政发[2005]17号)第十二条　“一事一议”筹资按人口计算，每年每人最高不超过15元（属国家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原则上不向村民筹资）；所筹劳务按本村劳动力计算（男性18—55周岁、女性18—50周岁），每年每个劳动力最多不超过10个标准工日。向村民筹劳，只限于适合村民直接投工的项目，不得以筹劳名义变相集资。严禁强制村民以资代劳。村民自愿以资代劳的，可由村民委员会雇请其它劳动力完成投工。以资代劳工价标准由县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并向群众公布。  第十三条　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的筹资筹劳决议形成后，由村民委员会报乡镇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初审，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并报县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由县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实施主体为经管办



